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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出具的《关于睿德天和（北京）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

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吴证券”）推荐的睿德天和（北京）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睿德天和”、“股份公司”）股票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东吴证券已按要求组织睿

德天和（北京）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

真讨论，对反馈意见中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落实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

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已由各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涉及到公开转

让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需要改动部分，已经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或

补充。 

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小四，加粗） 反馈意见中所列的问题 

宋体（小四） 反馈意见中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小四，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

内容 

本反馈意见中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公开转让

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现对反馈意见的落实和修订情况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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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一、公司特殊问题 

1、请会计师就推荐挂牌业务审计中是否存在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涉及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持续经营、收入确认、关联方认定及其交

易、货币资金、费用确认和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财务报表披露等九方

面问题以及规范措施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主办券商已组织会计师就该问题进行了核查和回复，会计师核查结论如下： 

经核查，会计师在推荐挂牌业务审计中不存在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6 号——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涉及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通过了解公司及其环

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持续经营、收入确认、关联方认定及其交易、货币

资金、费用确认和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财务报表披露等九方面问题。 

具体核查情况详见中审亚太会计师关于本次反馈意见的专项回复。   

 2、关于个人卡。（1）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补充披露通过个人卡收款（或付款）

的原因、必要性、报告期内个人卡收款（或付款）的金额及占比，并披露个人

卡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完备，包括并不限于对银行卡及密码的控制措施、个人卡

转账的具体流程及控制措施、开户行是否许可、对卡内余额的控制、单笔结算

金额的控制等，个人卡流水是否有合同、发票等支持性凭据；（2）请公司补充

披露该个人卡的规范情况；（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个人卡银行流水

是否与业务相关、是否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

是否与个人资金混淆，并结合个人卡结算频率、时点、金额等进一步核查开具

个人卡的必要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或采购的真实

性、完整性发表意见；（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现

状，并针对个人卡结算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

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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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补充披露通过个人卡收款（或付款）的原因、必

要性、报告期内个人卡收款（或付款）的金额及占比，并披露个人卡相关内部

控制是否完备，包括并不限于对银行卡及密码的控制措施、个人卡转账的具体

流程及控制措施、开户行是否许可、对卡内余额的控制、单笔结算金额的控制

等，个人卡流水是否有合同、发票等支持性凭据；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二、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图和业务流

程之（二）公司主要业务流程之 2、公司主要采购流程”处补充披露个人卡付款

的相关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以大型法人企业为主，业务合同明确约定了收款账号

为公司银行账号，不存在通过个人卡收款的情形，不存在现金坐支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个人卡付款的情形，具体原因如下：公司基本账

户为邮储银行尾号为 0001 的账户，该账户对外付款经常涉及到跨行转账，单笔

转账收手续费 5元-50元不等，手续费较高。考虑到公司日常经营存在项目执行

款、备用金、小额采购、工资支付等，付款频次较高，为了节约转账的手续费，

保证付款的效率和经济性，公司将账户款项转到公司出纳的个人卡（2015 年为

主要是徐慧尾号为 3619 的个人卡，2016 年为主要是张金华尾号为 7449 的个人

卡），然后由通过个人卡按照已经审批的付款单进行付款。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个人卡付款的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备注 

员工工资薪酬 5,481,925.23  2,815,369.88  注释 

项目执行款、备用金、采购款等 7,138,116.02  4,043,108.80   

通过个人卡付款合计 12,620,041.25  6,858,478.68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总额 28,088,086.61 10,256,703.41  

个人卡付款占比 44.93% 66.87%  

注：公司通过个人卡支付员工工资，个税均按照税法要求进行代扣代缴，

不存在通过个人卡规避个税的情况。 

针对个人卡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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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卡开卡人为公司出纳，个人卡和 U盾由公司会计人员保管，个人卡

的密码由出纳掌握，实际付款时要求出纳和会计配合操作； 

2）公司将银行账户的款项转至个人卡时，由出纳填制提现申请，由会计复

核，经财务总监批准后方可进行转账； 

转账到个人卡在财务上作为提现处理，具体会计师分录如下： 

借：现金 

贷：银行存款 

3）个人卡的收付款通过在现金日记账进行详细的记录和核算； 

4）个人卡在支付款项时，由业务人员填制单据，经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复核

批准后，交由出纳执行付款，付款过程由会计和出纳配合操作； 

5）出纳和会计，每日根据现金日记账的现金余额，与个人卡余额进行核对，

确保个人卡余额的准确，避免个人资金的混同以及挪用； 

6）报告期内，公司个人卡的付款流水，均具有付款申请、发票等单据支撑，

且与公司业务相关； 

7）一般情况下，个人卡对外付款单笔不超过 5万元，月底个人卡余额根据

下月的付款计划进行合理控制。 

（2）请公司补充披露该个人卡的规范情况；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二、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图和业务流

程之（二）公司主要业务流程之 2、公司主要采购流程”处补充披露个人卡付款

的相关情况如下： 

公司针对个人卡的规范措施如下： 

①为了提升公司付款的便利性和降低银行手续费，公司于 2016 年 7月在招

商银行开通了新的银行账户（招行转账手续费大幅度降低），用于对外付款，2016

年公司通过个人卡支付款项的比例较 2015 年有明显降低； 

②自 2017 年以后，在主办券商和会计师的指导下，公司财务重新制定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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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出的严格规定，大幅度减少个人卡的使用，日常经营主要通过公司银行账

户来实施。根据统计 2017 年 1-5 月，公司通过个人卡付款的金额大幅度降低，

个人卡付款得到有效的控制； 

③股份制公司成立后，公司又重新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明确了公司资金管

理和采购付款的制度和内控，确保公司规范经营，有效的防范资金管理的风险 

④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已经将用于公司付款的个人卡注销，为了

有效管控付款风险，公司将全面落实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未来不再使用

个人卡付款，日常经营活动将通过公司银行账户进行转账。 

主办券商回复 

（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个人卡银行流水是否与业务相关、是否

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是否与个人资金混淆，

并结合个人卡结算频率、时点、金额等进一步核查开具个人卡的必要性。请主

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或采购的真实性、完整性发表意见； 

一、 核查过程与事实依据 

序

号 
核查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看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了解公司针对资金的控制措

施 
《财务管理制度》 

2 
访谈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了解公司针对个人卡的

内控措施 
访谈记录 

3 查看公司公司的现金日记账明细和个人卡流水 现金日记账和个人卡流水明细 

二、 分析过程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个人卡付款的情形，但不存在个人卡收款或者现金

坐支的情况。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对资金管理的规范性认知有限。考虑到公司基本账户为

邮储银行尾号为 0001 的账户对外付款经常涉及到跨行转账，单笔转账收费在 5 

-50元不等，手续费较高。为了节省基本账户付款的手续费，公司将银行存款转

账到出纳个人卡，通过个人卡进行付款的情形。公司将银行账户转入个人卡的金

额作为现金核算，个人卡的流水通过现金日记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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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保证个人卡资金的安全性，公司规定个人卡的开卡人不掌握银行卡

密码及持有卡片。掌握个人卡密码的人员与持卡人应由两人担任，分别有公司出

纳和会计来担任，个人付款需要出纳和会计两人配合方可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个人卡的收款均为公司银行账户转入，付款主要是员工工资、

针对小额采购（5 万元以下的采购）以及员工报销的项目执行款、领用备用金额

等，由于上述付款频率较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到个人卡，通过个人卡支付，节

省了基本账户付款的手续费，较直接银行提现后现金付款也提升了效率。报告期

内及期后（2017 年 1-5 月数据未经审计）公司通过个人卡具体付款的内容和金额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 2015 年 

通过个人卡付款合计 1,129,978.57  12,620,041.25  6,858,478.68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总额 7,426,292.08 28,088,086.61 10,256,703.41 

个人卡付款占比 15.22% 44.93% 66.87% 

公司通过个人卡支付员工工资，个税均按照税法要求进行代扣代缴，不存在

通过个人卡规避个税的情况。同时，2016 年 7 月公司新开设的招商银行账户，

新账户的网银转账的手续费较低，公司有效的减少和控制了通过个人卡付款的金

额。 

通过查看公司通过个人卡支付的款项的原始单据，确认付款均与公司业务相

关。人卡在支付款项时，由业务人员填制单据，经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复核批准后，

交由出纳执行付款，付款过程由会计和出纳配合操作；个人卡的首付款通过现金

科目核算，出纳每日登记现金日记账；出纳和会计，每日根据现金日记账的现金

余额，与个人卡（会计保管）进行核对，确保个人卡余额的准确；报告期内，公

司个人卡的付款流水，均具有付款申请、发票等单据支撑，且与公司业务相关。 

公司银行账户转入到个人卡的款项，作为现金进行核算，通过现金日记账进

行了明确的核算，现金日记账记录了所有现金的收入和支出，公司严格执行了付

款的单据审批，有效的避免业务员挪用公司资金情形，因此不存在业务员挪用公

司资金情形。 

三、 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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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开设个人卡收款的情形；存在

通过个人卡支付部分采购等款项，针对个人卡付款，公司建立了全面有效的关于

个人卡适用的内控措施；公司银行账户转入到个人卡的款项，作为现金进行核算，

通过现金日记账进行了明确的核算，有效的避免业务员挪用公司资金情形，因此

不存在业务员挪用公司资金情形，不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

采购的情形，公司与个人卡相关的采购真实、完整。 

四、补充披露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六、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分析之（二）报告期

内主要资产情况之 1、货币资金”处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库存现金主要系存放于出纳个人卡的资金余额，公司通过现金日记账

进行核算，针对个人卡公司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具体措施参见本公开

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二、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图和业务流程之（二）

公司主要业务流程之 2、公司主要采购流程”关于个人卡的披露。” 

其他补充和修订事项： 

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重大事项提示披露的现金采购金额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为 92.8万元和 218.8万元，经复核该金额为睿德天和母公司现金采购金额。

子公司泽润天一存在少量个人卡付款采购，即现金采购，2015 年和 2016 年金额

子公司现金采购金额分别为 2.1万元和 49.3万元。考虑子公司的现金采购金额后，

重大事项提示涉及的现金采购金额分为：94.9 万元和 268.1 万元。因此本次反馈

回复时对应的更新说明书和推荐报告的重大事项提示如下： 

“在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治理尚不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尚未有效建立，财务

规范意识不高，报告期内存在使用现金进行采购付款的情况，其中2015年和2016

年公司通过现金采购金额分别为948,944.50元和2,681,030.53元，占同期营业成

本的比例分别为16.14%和18.74%，现金采购比例可控。股份改制完成后，公司的

各项管理制度已在逐步完善，在资金管理和采购付款方面，公司形成明确的制度，

进行了严格规范。如果未来公司资金管理和采购付款相关管理制度不能有效执行，

公司存在着现金采购带来的管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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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现状，并针对个人卡

结算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业银行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与事实依据 

序

号 
核查过程 事实依据 

1 查看公司个人卡注销的记录 个人卡注销记录 

2 获取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个人卡的承诺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3 查看公司个人卡的流水和日记账明细 现金日记账和个人卡流水明细 

二、分析过程 

公司完善了公司治理制度，加强公司内控管理，禁止对公司资产以个人名义

开立账户存储。《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

不另立会计账簿。公司的资产，不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储存”；第九十一条

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

不得将公司资产或者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截止本次反馈回复之日，公司业务中使用的两张个人卡都已注销完毕，目前

已不再存在通过个人卡进行结算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勾柏涵和刘淑珍与 2017 年 7 月 12 日具承诺，承诺在未来任

何时候将不再以任何方式以任何人名义开具公司个人卡，所有工资的发放、备用

金和销售采购等经营活动一律通过公司账户结算，公司经营活动将严格按照《公

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三、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使用个人卡付款的行为不符合《公司法》、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是公司制定

了健全有效内控措施，个人卡流水与公司业务相关并真实、完整的进行了财务核

算，不存在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 

公司未因个人卡的使用受到相关处罚。截止本次反馈回复之日，公司已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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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卡关闭，相关业务全部通过公司账户进行核算，个人卡问题已经得到完全解

决和规范，不会对挂牌构成实质性障碍。 

（本页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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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此页为睿德天和（北京）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睿德

天和（北京）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

复之签字盖章页） 

 

 

 

 

 

睿德天和（北京）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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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此页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睿德天和（北京）国际文化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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